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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道部关于铁路行李包裹保价运输办法
铁路行李包裹保价运输办法
（铁运（１９９１）１１１号　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）

第１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和国家有关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本办法适用于国家铁路。

本办法未规定事项均按《铁路旅客及行李包裹运输规程
》、《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办理。
第２条 托运人托运行李包裹时，根据自愿的原则，可向车站要求办理保价运输，并支付保价费。

第３条 按保价运输的行李包裹，托运人应以全批行李包裹的实际价格保价。行李包裹的实际价格包括本身价格、包装费用、已发生的运输费及其税款。

第４条 托运人要求按保价运输行李包裹时，应在“行李包裹托运单”声明价格栏内填记保价金额。保价金额以元为单位。

第５条 按保价运输办理的行李包裹，应全批保价，不得只保其中一部分。

保价运输的行李包裹发生损失时，按实际损失赔偿，但最高不超过保价金额；部分损失时，则按损失部分占全批的比例赔偿。

第６条 为全面做好行李包裹保价运输工作，铁路局结合自局情况，在客运处内设立或指定机构（人员由局内调剂解决）负责行李包裹保价运输的管理工作。

第７条 各级行李包裹保价机构的职责

一、做好保价运输的宣传工作，积极开展保价运输业务。

二、负责制定与实施有关保价运输的规章、制度、措施。监督、检查保价运输各项工作，做好保价运输工作。

三、负责行李包裹事故的调查处理和人民来信来访及赔偿诉讼工作。

四、负责运输过程中行李包裹的安全防范工作。

五、负责保价费的收入、支出、计划等财务管理工作。

六、负责行包事故的统计分析及上报工作，及时提出改进意见。

第８条 要遵循“重合同、守信用、坚持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主动、迅速地办理赔偿工作。

行李包裹事故的处理权限、期限等事项按《行李包裹事故处理规则》中的规定执行。

第９条 要做好保价运输的安全防范工作，保价运输业务量较大的车站应设置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，对于整车贵重物品要派人看守并押运（具体办法另行公布）。

第１０条 贵重的行李包裹，车站、列车人员要重点监护，值乘警务人员对装运上述物品的行李车，沿途要进行巡视，在站装卸作业时要做好防护。

第１１条 行李包裹保价费的财务收支管理，按铁财〔１９９１〕８０号文件办理。

第１２条 建立保价运输监察制度。各级行李包裹保价机构的监察人员应按政策、法规和保价运输的有关规定，对所属单位的保价运输工作实施监督检查，其职责和权限如下：

一、检查行李包裹保价运输的办理情况及安全措施落实情况，被检查单位应提供有关资料和单据。

二、有权检查保价费的核收、使用情况，发现漏收、错收或超出使用范围时予以纠正，对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或财经纪律的单位或个人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三、监督检查行包安全各项防范措施的实施情况，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

四、负责人民来信来访及举报保价运输中存在问题的调查处理。

五、监察人员执行检查工作时，应出示监察证，对发现的问题应做出检查记录（格式附后），由被检查单位领导签认，限期改正。

六、监察人员应奉公守法、清正廉洁，对滥用职权、谋取私利者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１３条 在不违反本办法的原则下，铁路局可根据自局具体情况制定补充规定，并报铁道部备案。

第１４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起实行。

本办法由部保价运输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附件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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